
关于对黄山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

议第 161号建议 （议作建）的答复

签发人：汪峻

汪强代表：

您在市八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提出的关于“进一步理顺事业

单位车改政策，督促各相关区县尽快出台相关文件并落实，保

持政策全市的一致性”建议收悉，经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事业单位车改推进情况

1.2019年 12月，市车改办印发 《黄山市事业单位公务用车

制度改革实施意见》（黄车改办[2019]8号），要求各地各有关

单位 2020年 7月底全面完成事业单位车改。2020年 6月底前，

各区县车改办均按时间截点要求，制定印发了本辖区事业单位

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实施意见，并向市车改办报备。2020年 8月

底，各区县向市车改办报送了事业单位车改工作总结。

2.根据您的建议，为进一步巩固事业单位车改成果，今年 4

月，市车改办下发通知，要求各区县车改办按照“谁主管，谁负

责”原则，就辖区内事业单位车改是否落实到位、是否存在既领



取公务交通补贴又违规使用公车或报销情况等情况开展“回头

看”工作。市车改办将结合“回头看”总结和掌握情况，适时会同

纪检监察机关、公务用车主管单位，进行实地核查、抽查，对

发现存在的问题提交有关部门严肃处理。

二、关于事业单位人员发放公务交通补贴有关政策

当前我市各级事业单位公务用车政策均保持一致。依据《安

徽省事业单位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实施意见》有关规定精神 （省

直各部门所属事业单位，对参改人员实行以按规定报销公务交

通费用为主的办法，个别特定岗位确需发放公务交通补贴的应

从严从紧核定，并报本单位所属主管部门批准），同时结合省

内其他地市经验，制定的 《黄山市事业单位公务用车制度改革

实施意见》，对“公务交通补贴发放范围”明确为：“原符合配备

公务用车条件的岗位和人员，经主管部门批准，改革后可发放

公务交通补贴，在规定区域内公务出行不再报销交通费用”。从

各区县报备的实施意见看，关于“公务交通补贴发放范围”表述

均为“原符合配备公务用车条件的岗位和人员，经主管部门批

准，改革后可发放公务交通补贴”。

三、鼓励创新公务交通保障机制

在坚持厉行节约原则上，改革后参改单位公务交通相关支出

从本单位车改节约资金中解决，财政部门不再另行安排经费。



部分参改单位存在车改前公务交通经费较少，改革后一定阶段

内暂无法安排车补或报销费用情况，各级车改办支持其在不违

反车改原则基础上，学习其他单位、探索创新符合本事业单位

公务出行特点的市场化交通保障机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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